附件
深圳市既有非居住建筑物功能转换正面清单
	一、享受5年过渡期政策，过渡期内不补缴地价

	序号
	建筑物类型
	功能转换方向

	（一）
	公共服务、市政、交通设施和科研设施建筑物
	1．公共服务设施（含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）
包括文化、体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行政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；以及养老托育、社区助餐、家政便民、健康服务、体育健身、文化休闲、儿童游憩等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。
2．市政设施
包括给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信、燃气、环卫、消防站等设施。
3．交通设施
包括公交场站、社会停车场等。
4．中、高等院校统一管理的学生宿舍
5．科研设施
包括大科学装置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配套设备等功能。

	（二）
	商业、办公、旅馆业建筑物
	1．公共服务设施（含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）
包括文化、体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行政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；以及养老托育、社区助餐、家政便民、健康服务、体育健身、文化休闲、儿童游憩等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。
2．市政设施
包括给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信、燃气、环卫、消防站等设施。
3．交通设施
包括公交场站、社会停车场等。
4．中、高等院校统一管理的学生宿舍
5．科研设施
包括大科学装置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配套设备等功能。



	序号
	建筑物类型
	功能转换方向

	（二）
	商业、办公、旅馆业建筑物
	6．商业、办公、旅馆业
包括零售、批发市场、餐饮、康体、娱乐、服务、会议、培训等商业功能；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等办公功能；宾馆、旅馆、招待所、青年旅社等旅馆业功能。
7．厂房、研发用房、仓库、物流
包括容纳研发、孵化、中试、创意、动漫、设计、云计算等创新型产业功能；工业生产，货物储藏，物品存储、运输、配送、物流加工、物流管理等功能。

	（三）
	厂房、研发用房、仓库、物流建筑物
	1．公共服务设施（含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）
包括文化、体育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行政管理等公共服务设施；以及养老托育、社区助餐、家政便民、健康服务、体育健身、文化休闲、儿童游憩等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。
2．市政设施
包括给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信、燃气、环卫、消防站等设施。
3．交通设施
包括公交场站、社会停车场等。
4．中、高等院校统一管理的学生宿舍
5．科研设施
包括大科学装置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配套设备等功能。
6．厂房、仓库、物流
7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、文化产业和旅游业

	（四）
	各类既有非居住建筑物转换为其他国家、省、市支持的产业和行业

	二、需按规定补缴地价

	（一）
	公共服务、市政和交通设施建筑物
	1．符合土地混合使用比例规定的商业
2．厂房、仓库、物流

	（二）
	厂房、研发用房、仓库、物流建筑物
	符合土地混合使用比例规定的商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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